
 
  

水資源作業基金公益支出經費編列及執行管
考要點修正總說明 

 

水資源作業基金公益支出經費編列及執行管考要點

(以下簡稱本要點)係於九十二年一月九日訂頒，歷經七次

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零八年十一月十九日。

為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、符合相關撥款原則及應業務實際

執行所需，爰修正本要點。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配合經濟部組織法修正及經濟部水利署組織法之施行，修正相關

機關名稱。(修正規定第一點至第六點、第八點至第十六點) 

二、依行政院訂頒之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金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之

撥款原則，修正撥款作業方式。(修正規定第八點及第九點) 

三、修正賸餘款及衍生收入按比例繳回、工程管理費與空氣污染防制

費計入工程補助款及原始憑證妥善保存等規定。(修正規定第七

點、第八點及第十三點) 

 

 

  


